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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新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9年 1月 11日之中文版本公告

（「公告 — 中文版本」），內容有關變更香港主要營業地點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公告 — 中文版本內手民之誤。於第一段內，正確措辭應為「自

2019年1月11日生效」，而非「自2018年1月11日生效」。

英文版本之公告內容維持不變。

繼續暫停股份及債務證券買賣

本公司之股份及債務證券自 2017年 4月 3日起已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刊

發進一步通告。本公司股份及債務證券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

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新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副主席兼執行董事

王國鎮

香港，2019年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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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林卓延先生；執行董事

王國鎮先生（副主席）、蔡健鴻博士工程師（行政總裁）、鄔碩晉先生（首席風險官）

及達振標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閻傑先生、陳磊先生及崔光球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

董事鄭瑞生先生、袁金浩先生、林家禮博士、盧永仁博士，太平紳士及洪爲民教

授，太平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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